
西北政法大学

“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管理办法

（2019 年 4 月 17 日校长办公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教育部《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方案，推动学校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更多

优秀的学生来校学习，提高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特设立“西北

政法大学‘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

第二条 “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由基础奖学金和生活补

贴两部分构成。

第三条 “一带一路”留学生奖学金评定坚持择优、规范、

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二章 基础奖学金

第四条 奖励对象：申请来我校进行为期一个学期以上（含

一个学期）学习的非中国国籍学生。

第五条 奖励内容：免除学费、学校宿舍住宿费、保险费及

基本教材费。

第六条 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资格符合教育部《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



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要求；

（二）学习成绩良好；

（三）申请攻读学士学位者，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四

级以上；申请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通过汉语水平考试（HSK）

五级以上。

第七条 评审程序

（一）基础奖学金采取入学前申请的方式，学生在提交入学

申请的同时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提交奖学金申

请。

（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采取视频面试和

材料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虑学生成绩及相关表现、申请学

生总体情况、学校经费情况和国家政策，确定评审结果。

（三）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将奖学金评审结

果、录取通知书和签证材料一同寄送给申请学生。

第三章 生活补贴

第八条 补贴对象：已在我校学习一个学期以上的来华学

生。

第九条 补贴标准：本科生每人 2500 元/学期、硕士生每人

5000 元/学期、博士生每人 7500 元/学期。

第十条 申请条件

（一）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和我校的规章制度，无违法违纪行



为；

（二）学习态度端正，课堂表现良好，学习成绩合格；

（三）诚实守信，综合表现良好。

第十一条 评审程序

（一）生活补贴采取按学期评审的方式，学生在开学一周内

向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提交生活补贴申请。

（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综合考虑学生遵

规守纪情况、学习成绩、申请学生总体情况、学校经费情况和国

家政策，按不超过在校留学生人数50%的比例确定初步评审结果。

（三）公示期满后，报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第四章 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十二条 获得基础奖学金的学生免收相关费用；生活补贴

名单确定后，生活补贴按季度发放。

第十三条 留学生一学期不及格课程学分达到 10 学分以

上，或无故旷课达到 18 学时以上，取消下一学期的奖学金资格。

第十四条 国际教育学院对获奖学生进行跟踪监督，对发现

学生在奖学金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违反校纪校规或有其他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取消获奖资格，停发奖学金。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负

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校长办公会通过之日起施行。来学校学

习的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管理，参照本

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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